
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4低碳发展工作总结及2015年工作计划

    根据《玉溪市低碳发展试点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报送2014年低碳发展工作总结的通知》（玉发改环资〔2015〕4号）文集精神，对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3〕136号）分解的目标任务，现将我局2014低碳发展工作总结如下：

一、2014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我县城市照明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稳步推进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根据《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5/T-39-2011及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2006和国家《民用建筑绿色设计的规范》JGJ/T229-2010的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有能源需求时，应优先考虑使用太阳能和热能等可再生生源，并至少去用一种再生能源技术类型。结合我县地理位置，阳光照射充足全年阳光照射时间较长，最适合应用太阳能的特点。从各乡镇至县城的公共建筑如宾馆酒店及居住建筑均广泛应用太阳能供热水，太阳能供热水应覆盖率达90%以上。在建筑建设中太阳能光伏城市道路路灯。办公太阳发电及风能发电也正在积极推广。2014年度，我局下属单位元江县建筑工程设计院所设计的工程建筑面积67531.05平方米已经设计了太阳能供热水，工程设计中应用400兆帕级及以上高强抗震钢筋代替低强度钢筋。

加强城市绿地建设
 1、基本完成太阳城广场、中天财富周边绿化带、团田小区联络线绿化带等路段的绿化改造和提升工作，共种植桃花心木、蓝花楹236棵、叶子花桩12棵、黄灿5棵、芒果树55棵、种植各种灌木52850袋（其中鹅掌木20000袋、七彩扶桑4250袋、茉莉花2700袋，种植黄金叶15800袋、花叶假连翘10900袋）、黄榕球166棵。

2、已完成向阳路绿地的改造提升工作，在人行道种植行道路树秋枫木150棵，在分隔带种植蓝花楹145棵；对江东路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共种植黄榕145球棵，其他各类花、乔木15棵；在枫景佳苑门前进行街头绿地，共种植小叶榄仁31棵，黄榕球171棵；在文化路、兴元路分隔带补种黄金叶6428棵。

3、滨江路移栽大芒果树58棵，与林业局配合，从元红公路等地共移植各类大树12棵。

（三）积极开展建筑节能工作

    1、加强对全县工程建筑节能的质量监督管理

在建筑工程办理监督注册手续时，我局下属单位县质监站严格检查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凡节能审查不达标的工程，不予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粘结材料、门窗等节能材料的复验应全部进行见证取样送检，不合格的材料不得使用于工程中。施工单位在申报工程主体结构核查前，应提供建筑节能的施工方案，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合格证书、复试报告等有关资料。并作如下要求：一是建筑部位和节能设计做法必须与审批合格的设计图纸相一致；二是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和通过审查合格的建筑节能设计文件进行施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若确需变更，建设单位应委托原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文书，并应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批准合格后，方可实施；三是重点加强对建筑工程的围护结构、门窗、屋面等重要节能部位工程质量的监督力度，建筑节能工程正式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做样板墙、样板房，且应通知责任监理进行监督检查，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全面组织施工。

近年来，我县把改造城市照明环境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全县共有各路灯892盏，LED灯482套，其中路灯分部在20条街道、总功率1277997千瓦时。2014年为止，新建、改建城市道路装灯率100%，公共区域装灯率达98%以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完好率98%以上，城市道路主干道亮灯率达98%以上，次干道、支路亮灯率达96%以上。圆满完成了省、市的工作目标。

（四）积极开展城乡“两污”治理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控制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1、我县城市环境卫生进一步加强，实现对县城501778.6平方米的公共范围的清扫保洁。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力度，2014年已购入7辆微型清运车、200个果皮箱和233个移动垃圾箱并投入使用。元江县垃圾处理厂于4月12日在元江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正式点火运行。截至12月28日，共处理垃圾15560吨。目前，已完成垃圾处理厂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90%的设备安装，待资金到位后调试运行。
2、依托市政道路建设实施，2014年新增敷设污水管网2800.4米，雨水管网3039.4米。元江县污水处理厂共运行365天（含预计运行天数31天），运行稳定、出水水质达标排放；全年共处理生活污水152.3338万吨，日平均处理污水0.4174万吨/天，总耗电量415538度，絮凝剂消耗量0.706吨，脱泥量631吨，平均COD进水浓度281.77mg/l，平均COD出水浓度27.22mg/l，平均NH3-N进水浓度29.95mg/l，平均NH3-N出水浓度1.73mg/l。

（五）强化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从源头上抓好节能工作。

首先在规划的指导思想上，重点突出城市总体规划引导资源节约的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权威性的作用，从源头上把好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关；其二是在城市规划编制中，按照建设生态县城的要求，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合理选择建设用地，充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坚决禁止突破规划和违反规划使用土地，严格用地规模的报批程序。
    二、存在问题

1、资金到位率低，严重影响节能建设工程项目推进。

2、建筑节能工作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三、2015年工作计划

    1、充分认识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统一思想，采取措施，加大建筑节能的实施力度。

2、严格按照国家、省节能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进行建筑工程设计，把节能设计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全县太阳能供热水应覆盖率达100%以上。在建筑建设中太阳能光伏城市道路路灯有条件的基本使用。办公太阳发电及风能发电也正在积极推广。

3、积极探索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方式推进节能工作的办法和措施，不断推广新型绿色节能照明电器，逐步淘汰传统的高压钠灯、汞灯。

4、根据《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3-2017年），科学合理确定“十二五”建设任务及重点，进一步加大污水配套管网完善的建设力度。根据总体要求计划实施污水配套管网10公里。

5、结合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工作，完成江东公园改建及元江与清水河交汇公园、北片区中心公园、滨江公园的新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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